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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两
会

上海代表团昨日集中酝酿议案 法治元素渗透各个领域

为人工智能套法律“紧箍咒”

□法治报特派记者 陈颖婷 北京报道

知识产权保护中举证难、 赔偿低、 周期长等问题如何破解？ 公益诉讼中那个“等” 范围能否更明确？ 上市公司财务造假怎么严惩？

如火如荼的人工智能如何加上法律“紧箍咒” ……昨天下午， 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在驻地会议室集中酝酿、 讨论议案和

建议。 代表们关注民生、 财经、 科技等各个领域的立法问题。 记者获悉， 截至目前， 上海代表团提前收到的代表议案已达 22件。

如今创新已经成为人类

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成为国

际贸易竞争的核心要素。而知

识产权保护，则是创新的基本

手段，是创新原动力的基本保

障，是国际竞争的一个绝对优

势，因此，在全国人大代表、上

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党组

书记刘晓云看来，制定知识产

权法典非常有必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

知识产权工作作出了一系列

富有远见的战略部署， 强调

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2015 年 3 月， 中共中央和国

务院联合发布了加快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

提出实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

护制度。

据刘晓云介绍， 自 1983

年我国第一部知识产权法

《商标法》 颁布以来， 经过

35 年的立法发展， 我国已初

步形成比较完善的知识产权

法律制度。 进入新时代以来，

我国知识产权的创造量、 质

提升， 知识产权大国地位逐

渐确立， 但在知识产权保护

的实践中， 仍然不同程度存

在着举证难、 赔偿低、 周期

长的问题。

究其原因， 在于立法程

序不一样，未能形成体系化的

法律服务；我们既有法律层面

的规定， 又有行政法规层面，

还有政府规章里的规定，不同

层级相关内容不够统一；关于

商业秘密，对这一很重要的知

识产权特点，缺乏专门的立法

进行保护；《著作权法》难以有

效应用；确定寻找赔偿的法律

规定正在逐步完善，不足以惩

戒和支持侵犯知识产权的行

为， 一旦权利受到侵犯以后，

普遍反映维权成本很高；对于

专利无效宣告程序， 以往的

专利侵权诉讼程序导致维权

周期长。

为此， 刘晓云代表建议：

制定知识产权法典， 对现有

法律法规进行体系化汇编整

理。 并改革专利无效宣告程

序， 解决专利维权周期长的

问题， 同时扩大著作权特点

和内容的防伪， 促进文化产

业的管理和发展。 刘晓云还

建议制定 《商业秘密保护

法》， 加强对商业秘密的保

护； 制定 《知识产权诉讼特

别程序法》， 建立符合知识产

权案件特点的诉讼制度。

刘晓云代表：

建议制定知识产权法典

张本才代表：

莫让“等”字难倒公益诉讼
全国人大代表、 上海市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党组书

记张本才提出议案， 提请全

国人大常委会对公益诉讼范

围作出立法解释， 莫让“等”

字难倒公益诉讼。

张本才表示， 检察公益

诉讼制度在全国正式实施一

年多以来， 取得积极成效，

在推动生态环境保护、 保障

食品药品安全等方面发挥了

积极作用。 但是， 实践中，

社会各界对于检察机关履行

公益诉讼职能的具体范围，

即对法律条文中的“等” 字，

应做“等” 内或“等” 外解

释的问题存在较大分歧。

在大数据时代， 公民信

息安全问题正受到挑战， 存

在大量企业通过 APP、 互联

网等途径过度收集甚至违法

使用用户信息的现象；城市公

共安全领域，公用电梯、玻璃

幕墙老化、 违法搭建等问题，

严重影响公众安全；消费者保

护领域， 共享单车退押金难、

保健品欺诈老年人、 电信骚

扰、单用途预付费卡发卡企业

跑路等问题层出不穷。那么消

费者受到侵害后，检察院是否

可以就此提起公益诉讼呢？张

本才认为，应当明确公益诉讼

的受案范围。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

在受案范围上应当以“公共

利益受损” 为标准， 凡是存

在公共利益受到损害的， 都

可以提起公益诉讼。 张本才

说， 不少人大代表和社会公

众希望检察机关可以依法适

当扩大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

以便更好发挥检察职能， 对

社会公众关心关注的损害公

益问题实施及时有效的保护。

“等” 字是立法中常见

的一个立法技术问题， 从大

量的法律条文来看， 涉及

“等” 字既可以作“等” 内解

释， 也可作“等” 外解释，

关键看是否有利于公民权益

保障、 是否有利于国家和社

会管理。 为进一步推动完善

我国检察公益诉讼法律制度

建设， 他建议全国人大常委

会对公益诉讼受案范围作

“等” 外立法解释。

朱建弟代表：

提高上市公司造假违法成本
科创板试点注册制已成

为眼下全民关注的热点， 在

京出席全国“两会” 的人大

代表们呼吁进一步规范证券

行业。 全国人大代表、 立信

会计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朱

建弟代表昨天递交议案， 建

议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 若干条款， 提高上市

公司违法成本， 以有力措施

遏制信息披露造假行为。

按照现行 《证券法》 第

一百九十三条规定， 发行人、

上市公司等未按规定披露信

息， 或者披露信息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的， 最高处以 60 万元罚款。

朱建弟说， 这样的惩戒力度

是不足以对造假行为形成法

律威慑力的。

“上市公司财务造假，

可能取得巨大违法利益， 例

如骗取发行、 上市条件， 避

免退市和 ST。” 朱建弟认为，

相比这种收益， 其违法成本

非常低。 例如， 东北某制造

业企业造假案中， 仅 2013

年虚增利润金额就是罚款金

额的 264 倍。 不仅如此， 上

市公司所受处罚甚至远远低

于中介机构的受罚力度。 根

据 《证券法》 规定， 证券服

务机构罚款最高为业务收入

的 5 倍， 而这种罚款力度有

时候高于上市公司罚款的数

倍。

朱建弟认为， 这样的惩

戒力度导致对上市公司处罚

效果并不好， 法律威慑力不

够。 他建议加大对财务造假

虚假信息披露的违法行为的

处罚力度， 加大上市公司违

法成本， 从而有效遏制上市

公司财务造假行为。

全国人大代表、 市人大

常委会党组成员、 秘书长陈

靖也提出对于修改 《证券法》

的建议， 他表示， 去年 11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进

博会主旨演讲中宣布， 在上

海证交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

注册制。 原有的 《证券法》

个别条款制约或不利于这一

重大改革措施的有效实施，

因而建议做必要的修改。 对

此， 他建议修改新股公开发

行的条件， 降低上市门槛，

标准要定的更加明确具体。

同时， 取消暂停上市环节，

畅通上市和退市机制。 此外，

他还建议提高有关违法行为

处罚力度， 对不履行限期披

露义务加大处罚力度。

邵志清代表：

立法为智能社会划边界
今年全国“两会”，人工智

能成为新热词，但高科技在改

变我们生活的同时，也会带来

各种社会问题甚至刑事问题。

如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侵犯个

人信息、 竞争对手的商业秘

密， 甚至危害人的健康生命。

全国人大代表、致公党中央委

员邵志清提出议案：制定人工

智能应用管理法，围绕伦理道

德、资源获取、主体认定、行为

认定、责任划分等方面为人工

智能应用把好关。

2017 年 9 月， 浙江警方

破获了全国首例利用人工智

能实施犯罪案件， 犯罪分子

删改利用快速支付验证码，

实施网络诈骗。 而在国外，

也发生机器人伤人事件。 邵

志清认为， 这种新现象对于

传统法律提出了全新的挑战。

传统刑法只有人才是刑

法规定的主体。但在人工智能

应用产品下面，很多机器成了

主体。 对于这类问题，现有的

法律还没有办法来加以规范。

同时，社会对人工智能的认识

也处于初步阶段。为了防范重

大风险，需要针对人工智能的

具体应用进行规范。 2016 年

以来， 国外进行了相关探索，

比如欧盟发布了欧盟机器人

民事法律规则；德国对交通条

例所规定的驾驶员的手不能

离开方向盘，驾驶员在车辆行

驶过程中全程保持警惕等，进

行了立法修正。

我国对无人驾驶也进行

了初步的管理规范。 去年上

海市经信委和交通委联合制

定的上海市智能网联汽车道

路测试管理正式发布， 这些

都为制定 《人工智能应用管

理法》 提供了有益参考。

为此， 邵志清建议， 明

确禁止应用人工智能技术违

反人类伦理道德的行为， 特

别是在基因工程、 生命科学

情感意识等方面， 用法律为

智能社会划出道德边界， 让

人工智能服务造福人类， 而

不是困扰危害的实施。 在资

源获取方面， 明确禁止采集

个人隐私、 商业秘密、 国家

机密的资料信息数据等， 避

免被人和机器恶意利用。

在主体认定方面，应明确

进入自主学习、具有思考行动

能力的机器人成为适格主体

的应用场景。 在行为认定方

面，应明确认定机器人意图的

原则，特别是要解决机器人及

人工智能进行独立判断和决

定所实施侵害的主观方面的

认定问题。最后是责任划分明

确，一旦有侵害发生，让智能

机器人的使用者制造者和机

器人本身承担严格取证的法

律责任。

刘歆 摄邵志清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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